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对外公开
株人社字〔2022〕21号

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060号提案的
会办意见
市委组织部：
胡帆委员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高层次人才引培使用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我局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，请一并答复委员：
    一直以来，我局立足职能，积极落实“人才强市”战略，大力服务企业引进、培养高层次人才。

    一、构建更加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
    （一）配合优化人才评定机制。在人才分类认定方面，发挥用人单位审核把关作用，建立依据税收贡献的企业举才机制，加大企业对人才认定的话语权，结合人才实际贡献、社会影响力等多重因素，多维度科学评价人才。
（二）推进企业自主评价技能人才制度改革。按照“谁用人、谁评价、谁发证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以企业自主确定评价范围、自主设置职业技能等级、自主开发评价标准规范、自主运用评价方法为重点，支持各类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，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（三）深化职称制度改革。建立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职称评审专用通道。探索建立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制度。建立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单位分组、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的职称评审管理制度。
    二、搭建企业引才平台
    自2018年起，我局会同市委人才办、市优化办等部门，每年组织我市重点产业企业赴外地高校开展现场招聘会。针对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线下招聘的情况，我局积极组织开展直播带岗，为企业搭建线上引才平台。截止到今年上半年，全市累计100家次企业参加我局组织的专场招聘活动，达成就业意向近2000人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配合优化我市高层次人才引培使用。一是修订完善配套细则。推进人才评价标准更加科学，进一步加大人才社会贡献的权重。二是推动人才平台载体建设。支持工程机械、轨道交通、先进制造业等重点企业申报国家级博士后科研站点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，推进高技能人才基础能力建设、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和重点产业技能人才培训实训基地建设项目。三是继续实施高技能人才支撑工程。强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，推行订单、定向、定岗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培养模式。四是稳妥推进职称制度改革。组织开展先进制造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。继续推进高技能人才和专技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办法，建立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。五是继续搭建企业引才平台。组织我市重点产业企业赴与株洲产业发展相适应，城市规模相类似的省内外重点高校，通过头部企业宣讲、政策宣传、对接座谈、专场招聘、直播带岗等形式进一步为株洲招才引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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